
烟台A型血告急！
血站希望市民积极献血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孔雨

童 见习记者 柳斌 李娜 通
讯员 刘丽静) 烟台的A型血用

血告急了。记者从血站获悉，今年

中秋期间，由于烟台市的A型血车

祸伤者扎堆出现，同时各高校“献

血大军”放假，市中心血站A型血

一度处于警戒线以下。

据了解，为缓解目前的状况，“十

一”期间，血站将在烟台的中心区开

动多辆献血车采血。呼吁市民在“十

一”节前参与到献血活动中来。

27日，记者来到烟台市中心

血站，电脑监控显示，A型血的库

存始终处在警戒线以下。

据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科

长孙瑞玲介绍，26日血站前往济

南调了一批A型血过来。但是当日

在向各大医院发完血之后，库存量

已经降到几十个单位，远远低于

500个单位的库存警戒要求。“A型

血告急主要和近期A型病人用血

扎堆有关，而且用血病人多为‘用

血大户’。”孙科长介绍说。

在此前的这个中秋假期，市民

的流动量增大带来车祸高发，据介

绍，中秋期间，莱阳中心医院ICU

接收了两名车祸致脑、胸、腿等多

处重伤患者，大量用A型血；栖霞3

名车祸病人急需A型血……假期
时多发的交通事故使用血量增大，

而这次恰恰伤者又都是A型血，让

血站“措不及手”。此外，一位在毓

璜顶医院治疗的病人，出现了副主

动脉瘤破裂，急需A型血。“他一人

大约需要40单位的血球，这需要

30-40个献血志愿者的献血量。”

孙科长介绍说。

而另一方面，忙于过节的市民

对献血的关注较之平时低了。此

外，中秋放假期间，往常作为献血

大军的青年学生与工人外出旅游、

回家探亲，献血量与以往相比大量

减少。

为了缓解血液需求现状，“十

一”放假期间，市中心血站工作人

员调整休息时间进行采血。据了

解，10月1日和2日，采血车将在市

区三站宾馆门前采集血液，10月3

日，工作人员将到开发区彩云城门

前采血。

“希望市民都能积极献血。”市

中心血站的孙科长呼吁。献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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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烟威高速酒馆

立交桥处一辆拉海鲜的

货车发生事故，车辆倒扣

在路上，海鲜撒了一地。

烟威高速公路管理

处接到报案后，路政员

和安全员及时赶赴现场

疏导交通，并立即联系
养护人员和清障设备清

理现场，经过2个小时的

奋战，12点30分，高速路

恢复正常通车。

本报记者 张琪

通讯员 赵芳 摄

货车翻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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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烟台9月27日讯(记

者 鞠平 通讯员 徐伟鹏

童晓飞) 烟台市民王女
士从来没有办理过一银行的
信用卡，银行人员却上门催
债，声称王女士的信用卡透
支了上万元。无奈之下，王女
士向民警求助。莱山民警调
出了该信用卡在超市商场的
消费记录，利用监控录像，找
到了真正的欠债人：原来王
女士的身份证被朋友仲某盗
用。

今年4月份的一天，王女
士来到莱山公安分局经侦大
队报案，称有人冒用她的身
份办了信用卡透支消费。王
女士告诉民警，当天有一名
银行工作人员来到她家，告
诉她信用卡已经透支一万多
元了，再不还就会留下不良
记录。王女士觉得很奇怪，自
己根本没有办理这家银行的
信用卡，可是银行的工作人
员却提供信息证明，这张信
用卡是用王女士的身份证办
理的。对此，王女士非常焦
急，只好来到公安局向民警

求助。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刻
来到这家银行，调取相关的
办理材料，发现信用卡申请
资料中确实有王女士的身份
证复印件，不过签名却不是
王女士的签字。究竟是谁冒
用王女士的身份证办理了信
用卡呢？为此民警调取了这
张信用卡的消费记录，根据
这个消费记录，民警调取了
相关商场的监控录像，王女
士在观看监控录像时，突然
认出了一名20多岁的长发男
子，并告诉民警这是她的一
个熟人仲某，经常去她店里
玩，很有可能是这个人偷了
她的身份证。

民警迅速出动，很快将
仲某抓获。据他交代，今年年
初，他去王女士的店里玩，顺
手将王女士的身份证偷走，随
后找了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去
银行办理了信用卡，并用卡透
支消费满足自己的需求。

仲某因涉嫌信用卡诈骗
罪，目前被莱山警方依法刑
拘。

自己没办信用卡

银行却上门催债
莱山警方揪出真正欠债人

本报烟台96706热线9月

27日讯(记者 鞠平 通讯员

夏枫 海波) 莱阳尹先
生不幸发生车祸，右下肢骨
折。被送到医院治疗，没想到
又碰上了第二个不幸，由于
手术过程中出现差错，不得
不多次实施手术，更让尹先
生无法接受的是，最终他的
右腿比左腿竟然短了3厘米。

日前，莱阳法院作出判决，莱
阳市某医院承担三成责任，

赔偿尹先生各项损失81778

元。

据介绍，2006年9月4日，

尹先生不慎发生交通事故，

导致右下肢肿痛、活动受限，

随后被送到莱阳某医院，经
查是右下肢发生了骨折，住
院治疗两天后，尹先生的骨
折却没有得到好转，反而因

为手术不当术后刀伤感染，

于2006年9月6日转到莱阳市
中医医院住院治疗35天。手
术后一年，尹先生出现肌肉
萎缩、右下肢缩短，随后又转
到文登整骨医院住院治疗，

并进行了第二次接骨手术。

最终骨折虽然治愈了，但尹
先生的右腿比左腿短了3厘
米。

由于赔偿问题，双方协
商不成，尹先生一纸诉状，

将莱阳市某医院告到了莱阳

法院。诉讼中，莱阳法院依
法委托山东医院会对尹先生
的伤情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
定。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
分析结论为：本病例属于四
级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
责任。

莱阳法院认为：尹先生
因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被送
到莱阳某医院处住院治疗，

莱阳某医院作为专门的医疗
机构，应当对尹先生实施符
合医疗规范的诊断治疗，但
莱阳某医院在给尹先生医疗
过程中，经医疗事故技术鉴
定书鉴定分析认为本病例属
于四级医疗事故，医方承担
次要责任。法院酌定莱阳某
医院对尹先生的经济损失承
担30%的赔偿责任。

车祸后治疗骨折

右腿短了三厘米

医院要担三成责

一上午两人遇“车门伤”

交警：不少司机安全意识仍“未上道”

本报烟台96706热线9月27日

讯(记者 孔雨童 通讯员 复德

贤才) 27日一上午毓璜顶医院

就接诊了两个“开车门”受伤的患

者。交警说，不少车主车开上道了，

交通安全意识仍“未上道”。

“大清早出了这么档子事。”

27日上午，记者在烟台毓璜顶医
院看到了脸上有几处伤口的市民

常女士。常女士说，上午她骑车出

去办事。大约8点20分左右，经过

豫西路附近的一栋居民楼，恰好一
辆灰色轿车停在前面。就在她经过

那辆车时，突然间车门被打开了，

常女士还没反应过来就“咚”的一
声撞在上面，当场半边身子被压在

自行车下面，头也重重地撞了一
下。经过一番争论，车主将她送往

医院。“都有不小心的地方吧。”在

急诊室，这位“开车门”的司机、一
位30岁上下的男士谈到这起事故

时告诉记者“下车时没注意看”。

无独有偶，上午10点多钟，急

诊室再次收治一名被开车门撞伤

的22岁大学生小赵。

“好在这两个伤得都不算重。”

急诊科的赵大夫告诉记者，常女士

除了头面部的挫裂伤、颈椎受到一

定影响外，没有伤到骨头，而小赵

也属于普通的皮外伤。但是赵大夫

表示，这样的“开车门”事故十分常

见，今年医院至少接诊二三十例。

对此，烟台市交警二大队的王

警官告诉记者，根据《交通安全法》

第六十三条第四项之规定，车辆停

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

车门也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

通行。如果行人无过错，车主突然

开车门使人受伤的，要承担全部责

任。王警官表示，虽然私家车越来

越多，但许多车主的安全意识仍没

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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